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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0/2021_2022_2008_E5_B9_

B4_E6_B3_95_c80_530990.htm 诉讼时效的中止，是指在时效

进行中，因出现了法定事由，致使权利人不能行使权利，因

而暂停计算诉讼时效期间，待中止事由消除后，继续计算诉

讼时效期间。暂停的一段时间不计入诉讼时效期间之内，而

合并计算中止前后的期间。内地《民法通则》第139条规定：

“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，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

不能行使请求权的，诉讼时效中止。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

之日起，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。‘据此规定，适用时效中

止应当注意以下问题：诉讼时效的中止，必须发生在诉讼时

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。包括障碍在最后6个月前发生延续到

最后6个月时的情形。否则不发生时效中止。诉讼时效的中止

，须有法定事由： 1、不可抗力。指不能预见，不能避免并

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。 2、其他障碍。指不可抗力以外的，

非由权利人的意志所决定的，足以阻碍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情

况。按照内地《关于贯彻执行〈民法通则〉若干问题的意见

》（百考试题）第172条规定，包括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

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、没有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

人死亡、丧失代理权和丧失行为能力等。 百考试

题100test.com编辑竭诚为你提供全面的优质考试资料！百考

试题编辑预祝大家百考试题100test.com捷！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